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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方案示意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柒、 參與方案之醫療機構及醫師條件： 

一、 簽約醫療機構之資格條件： 

(一) 已加入社區醫療群之診所：已加入社區醫療群並結合不同

科別之西醫診所為單位組成互相支援，並推派1間診所為簽

約代表，並應與1家醫院(後送醫院)作為合作對象。 

(二) 醫院：依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 2 條所訂之醫院。 

(三) 衛生所：設立於原住民族地區及離島之73鄉鎮市區之照護

機構得與當地衛生所簽約，衛生所並應與 1 家醫院(後送

醫院)作為合作對象。 

(四) 榮譽國民之家醫務室：榮譽國民之家得與該家醫務室簽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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